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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政府 函
地址：50001彰化市中山路2段416號
承辦人：顏惠儀
電話：04-7531930
電子信箱：may318@email.chcg.gov.tw

受文者：彰化縣員林市員林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6月11日
發文字號：府教學字第1130219105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遴選簡章1份(共1個電子檔) (376470000A_1130219105_ATTACH1.pdf)

主旨：有關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（以下簡稱教育部國教署）

辦理113學年度中央課程與教學輔導諮詢教師團隊（以下

簡稱央團）新任團員第2次遴選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國教署113年6月7日臺教國署國字第1135502010

號函辦理。

二、有關新任團員遴選相關事項詳如簡章（附件），擇要說明

如下：

(一)遴選資格：教師應為國中小現職合格教師，具備五年以

上合格教師之教學服務年資及三年以上直轄市、縣

（市）輔導團兼任輔導員或二年以上直轄市、縣（市）

輔導團專任輔導員資歷。具備特殊資歷（如power 教

師）或條件者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輔導團年資得酌予縮

短。

(二)得向教育部國教署推薦央團教師之單位：

１、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教育局（處）。

２、教育部國教署各領域/課程/議題輔導群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0

1130002075

■■■■■■教務處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3/06/11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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３、現任央團教師。

(三)遴選標準：

１、具擔任央團教師之專業素養(教育政策之理解與詮釋能

力、問題覺察與診斷能力、教學視導與評鑑能力、教

學創新與研究能力、組織經營與領導能力等)。

２、專門學科領域素養(學科知識、課程設計及教材之熟

悉、教學方法等)。

３、人格特質(具服務熱忱、願意接近人群、善於溝通、具

反思、理性思維及團隊合作等)。

(四)推薦方式：

１、受理推薦期間：即日起至113年6月20日（星期四）下

午5時前完成線上報名。

２、各單位推薦之人員是否符合基本資格，由教育部國教

署辦理初步審查，其結果及後續遴選事宜，將於113年

6月28日（星期五）前公告於「教育部國民中小學課程

與教學資源整合平臺」（簡稱CIRN）。

(五)遴選作業重要期程：

１、遴選日期：113年7月3日(星期四)。

２、錄取公告日期：113年7月12日(星期五)前於CIRN公告

正取、備取名單，並於公告後函知正式錄取名單。

(六)為避免教師參與央團業務影響學校事務，報名前請先行

與服務學校溝通，經校長同意且服務學年度免兼任導師

職務後再行報名。

(七)由教育部國教署依遴選結果聘任央團教師，並頒發聘

書。每次聘期以一學年為原則，教育部國教署得視各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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團教師之表現情形予以續聘，每次續聘之聘期為一學

年。另央團教師服務期間表現優良者之敘獎，央團教師

所屬學校之校長併同敘獎。

(八)113學年度期初團務會議於113年8月5日(星期一)至8月9

日(星期五)假國家教育研究院三峽院區辦理，新任央團

團員應全程參加，未全程參加者不予聘任。

三、有關中央課程與教學輔導諮詢教師團隊之運作，以及央團

教師之權利義務、考核，悉依「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

中央課程與教學輔導諮詢教師團隊設置及運作要點」辦

理，請自行參閱。

正本：本縣各縣立高中(國中部)、本縣各國民中學、本縣各國民小學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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